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９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

ＪＳ－２０１２－００７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以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向上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一季度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１１００

万元

－－－－ １４００

万元 盈利：

－４６９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０９

元

－－－－－ ０．１１

元 盈利：

－０．０５

元

注：本表格中的“元”均指人民币。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是森林资源培育企业，生产存在季节性，一季度业绩一般亏损，半年报业绩一般扭亏。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进行初步测算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２

、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862

证券简称：南通科技 编号：临

2012-018

号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南通通能精机热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能精机）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2

亿元

●

为通能精机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2.9

亿元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3.38

亿元

(2012

年

7

月

2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机床有限责任公司已还

款

2000

万元

)

●

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同意为通能精机总额不超过

2

亿元的资金贷款提供

保证担保。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

7

届董事会

2012

年临时会议审议（通讯表决）并获全票通过。

因单笔担保额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 本次担保事项需经公司

2012

年第

2

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等有关事项将另行通知。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通能精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武立新，公司住所为南通市钟

秀东路

333

号，经营范围：铸件、锻件、钣金加工与销售；金属材料热处理、金属表面处理及工艺性协加工（酸

洗、磷化、电镀除外）；电器装配、销售；机械设备制造、销售；机械零件与模具加工、修理、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及理化分析与技术协作。

通能精机是公司

2010

年定向增发募投项目，目前尚处于项目建设期。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

普通合伙

)

国浩南审字

[2012]303A31

号审计报告揭示：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通能精机总资产

9.22

亿元，净资

产

6.94

亿元。

三、董事会意见

通能精机募集资金约

6

亿元，计划总投资约

10

亿元。本次资金贷款将补充通能精机建设资金。本次担保

不会给公司带来较大的风险，有利于通能精机项目的建设。

四、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3.38

亿元，均是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无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决议

2

、被担保人

2011

年度审计报告

3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11

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通过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销售业务并参与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签署的代

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

2012

年

7

月

13

日起，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将通过其销售网点和基金

电子交易平台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销售业务。本公司旗下基金将同时参与其开展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1.

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11

）

2.

摩根士丹利华鑫深证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10

）

3.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9

）

4.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8

）

5.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7

）

6.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6

）

7.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5

）

8.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1

）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将在其各销售网点和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 申购、赎

回、基金转换及其他相关业务。

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互联网等非现场方式申购上述基金，申购费率享有最低

4

折

优惠。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或者为固定费率的，则

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原费率指本公司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

上述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规定为准。 上述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上海好买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所有。

三、基金转换业务

转换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相关业务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9665

网站：

www.ehowbuy.com

2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68

（免长途费）

网站：

www.ms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并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

金”）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起，好买基金正式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投资人

可通过好买基金的销售网点和基金电子交易平台办理基金开户、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并参与好买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代销基金业务范围及代码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网上交易申购费率折扣

１ ０２０００１

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２ ０２０００２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４

折

３ ０２００１２

国泰金龙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

４ ０２０００３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５ ０２０００５

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６ ０２０００７

国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７ ０２００１８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８ ０２０００９

国泰金鹏蓝筹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９ ０２００１０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１０ ０２００１１

国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１１ ０２００１９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４

折

１２ ０２００２０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

－

１３ ０２００１５

国泰区位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１４ ０２００２１

国泰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４

折

１５ ０２００２２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１６ ０２００２３

国泰事件驱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１７ ０２００２５

国泰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４

折

１８ ０２００２６

国泰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折

二、活动时间：

优惠活动时间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起，具体结束时间以好买基金优惠活动时间为准。优惠活动如有变动，

以好买基金或本公司最新公告为准。

三、费率优惠

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以非现场方式申购前端收费模式下的相关基金，基金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

惠申购费率按原申购费率的

４

折执行，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基金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金额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四、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旗下新基金募集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以非现场方式认购新基金所适用的费率与

通过其他交易方式认购该基金的费率结构相同，不享受优惠费率。

２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

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

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好买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好买基金网站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或致电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086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临

2012-013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质押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接公司控股股东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该公司

"

）通知，该公司质押给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山支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

260

万股已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解除手续，解

冻日期为

2012

年

7

月

9

日。本次解除质押的

4,260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7.47%

。

该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9

日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260

万股质押给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

山支行，用途为流动资金借款质押担保，并于

2012

年

7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该项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7

月

9

日至借款合同到期日止。本次质押的

4,260

万股股

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7.47%

截至本公告日，该公司持有本公司

6,100

万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02%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该公司已将其全部质押，质押股份数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02%

。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１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３

，

３７５．２１６７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５．９１％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０１６

号”

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

４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

４８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１

，

９２０

万股，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为

９

，

４００

万股，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网下配售的

４８０

万股股份已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起上市流通。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９

，

４００

万股，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７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７４．４７％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上市公告书中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以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

１

） 作为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

２

） 其余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２

、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４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３

，

３７５．２１６７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３５．９１％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９０

名，其中

４

名为法人股东，其余

８６

名为自然人股东。

４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或姓名

持有限售股份数

（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万股）

１

上海复星化工医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北京东方博雅投资有限公司

７１０．９４１９ ７１０．９４１９

３

上海昆吾九鼎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５８２．００００ ５８２．００００

４

王晓元

３２０．５６８１ ３２０．５６８１

５

郑州灵石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０６７ ２０１．７０６７

６

杨民乐（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４３．６０００ ４３．６０００

７

郭旭（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３３．５０００ ３３．５０００

８

和奔流（副总经理）

３３．５０００ ３３．５０００

９

冯军（监事会主席）

３３．５０００ ３３．５０００

１０

王学堂（副总经理）

３２．５０００ ３２．５０００

１１

王新军（副总经理）

３１．０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０

１２

常以立（董事）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３

刘占国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４

赵国营（副总经理）

２３．５０００ ２３．５０００

１５

杨鹤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６

李明山

１９．１０００ １９．１０００

１７

张世新

１８．１０００ １８．１０００

１８

陈有贵

１８．１０００ １８．１０００

１９

吴彭森

１５．１０００ １５．１０００

２０

乔竹青

５．４５００ ５．４５００

２１

程远志

４．９５００ ４．９５００

２２

闫国有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２３

陈建立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２４

原秀彩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２５

岳焕贞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２６

张占平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２７

董永爱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２８

范来洲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２９

张海平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３０

杨勇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３１

齐满富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３２

马艳萍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３３

王岩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３４

邱素莉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３５

危秋平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３６

王有利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３７

许志杰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３８

刘静敏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３９

程保明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４０

刘 虎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４１

王中国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４２

刘多和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４３

李林根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４４

程巨才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４５

刘启超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４６

吴金亮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４７

王建宏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４８

郭焦星

３．４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

４９

冯全州

２．３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５０

程艳

２．３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５１

陈广兴

２．３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５２

张立东

２．３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５３

王二兴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５４

郭良坡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５５

田玉扇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５６

郭建华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５７

张照杰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５８

孔青山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５９

王保山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６０

赵拥军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６１

王国强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６２

许端正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６３

刘娜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６４

刘世军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６５

徐绍德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６６

孙满堂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６７

辛明喜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６８

李长江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６９

王万春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７０

柳庆河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７１

冯群利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７２

褚成文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７３

于忠恒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７４

刘军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７５

杨存明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７６

李冬明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７７

芦德有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７８

刘华江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７９

刘自明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８０

刘维平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８１

张小兵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８２

葛 岩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８３

周保胜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８４

王国山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８５

牛占平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８６

许冬生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８７

许保平

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

８８

史玉山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８９

张国旗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９０

李丽冰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合计

３

，

３７５．２１６７ ３

，

３７５．２１６７

注：作为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杨民乐、郭旭、常以立、冯军、和奔流、王学堂、王新军、赵国

营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过审慎核查，中航证券认为：佰利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前做出的限售承诺；佰利联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佰利联对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对佰利联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中航证券出具的《关于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８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０２６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以传真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应到

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过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的议

案》（详见《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公告》）；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详见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三、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详见《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四、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

１

、原《公司章程》第六条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８２

，

３６１

，

２７５

元。”

２

、原《公司章程》十九条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８２

，

３６１

，

２７５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４８２

，

３６１

，

２７５

股。”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可依据公司此次非公

开发行情况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改，故本次修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无需在另行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８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以传真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送达各位监事，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应到

监事

７

名，实到监事

７

名。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过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的议

案》；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８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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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金额的议案》。公司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投金额，相关事宜

公告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计划募集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有关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

行的相关议案（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４

日公司相关公告）。在《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公司拟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０．７５

亿元，拟投资以下六个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１

分组传送网设备（

ＰＴＮ

）产业化项目

２５

，

６９５ ２５

，

６９５

２

新一代光传送网设备（

ＯＴＮ

）产业化项目

１８

，

８０７ １８

，

８０７

３ ＦＴＴｘ

光纤分配网（

ＯＤＮ

）系列产品项目

１７

，

５８０ １７

，

５８０

４

家庭网关系列产品项目

１６

，

３０８ １６

，

３０８

５

光传送网安全审计系统项目

１３

，

０２１ １３

，

０２１

６

光通信研发中心建设

１１

，

８４０ １１

，

８４０

总 计

１０３

，

２５１ １０３

，

２５１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实际募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１３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式发行

３９５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２５．４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０

，

６４６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３

，

４２７

万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

９７

，

２１９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利安达验

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４４

号《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进行确认。

三、关于调整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的决策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决定相应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将分组传送网设备（

ＰＴＮ

）产业化等

５

个项目的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际投入

金额做相应调减，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１

分组传送网设备（

ＰＴＮ

）产业化项目

２５

，

６９５ ２４

，

０００

２

新一代光传送网设备（

ＯＴＮ

）产业化项目

１８

，

８０７ １７

，

５６６

３ ＦＴＴｘ

光纤分配网（

ＯＤＮ

）系列产品项目

１７

，

５８０ １６

，

４２０

４

家庭网关系列产品项目

１６

，

３０８ １５

，

２３２

５

光传送网安全审计系统项目

１３

，

０２１ １２

，

１６１

６

光通信研发中心建设

１１

，

８４０ １１

，

８４０

总 计

１０３

，

２５１ ９７

，

２１９

上述各项目投资总额保持不变，由于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筹资不足造成的资金缺口将由公司以自

有资金解决，各项目投资进度不受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实际情况，公司决

定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调整事宜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也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本议案已得到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对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如下：根据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实际情况，公司决定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该事宜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中的规定，未有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情况。

六、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且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调整系根据非公开发行的实际募集情况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没有涉及到项目的变更，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民生证券将持续关注烽火通信调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督促公司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

策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８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１３

号文《关于核准烽火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

３９５０

万股，

发行价格每股

２５．４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００

，

６４６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３

，

４２７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７

，

２１９

万元。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利安达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４４

号《烽火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验资报告》验证，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为规范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兴业银行武汉水

果湖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南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昌支行、浦发银行

关山支行、华夏银行武汉东湖支行及本次非公开发行保荐人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在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等专户仅用于以

下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作其他用途。

序号 项目名称

１

分组传送网设备（

ＰＴＮ

）产业化项目

２

新一代光传送网设备（

ＯＴＮ

）产业化项目

３ ＦＴＴｘ

光纤分配网（

ＯＤＮ

）系列产品项目

４

家庭网关系列产品项目

５

光传送网安全审计系统项目

６

光通信研发中心建设

二、公司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

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四、公司授权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苑会祥、田勇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

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民生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六、 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２０％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

单。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８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１３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

３９５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２５．４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００

，

６４６

万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

３

，

４２７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７

，

２１９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利安达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０４４

号《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进行确认。

二、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与本次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利安达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关于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

（利安达专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４０６

号），说明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到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计划以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

７

，

８４８．７７

万元对公司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进行置

换。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以自筹资金

７

，

８４８．７７

万元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及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

本议案已得到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对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７

，

８４８．７７

万元，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章程》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公司以

７

，

８４８．７７

万元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五、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

７

，

８４８．７７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７

，

８４８．７７

万元，置换金额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不违反烽火通信在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公告及发行申请文件中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为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烽火通信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置换行为是真实、合规的。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通过上海好买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开通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及

相关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一

．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中国收益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兰克林国海中国

收益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弹性市值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兰克林国

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潜力组合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兰克林国

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深化价值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４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兰克林国

海深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基金简称 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Ａ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兰克林国

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成长动力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兰克林国

海成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富兰克林国海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兰克

林国海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中小盘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０９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兰克林国海

中小盘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策略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００１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兰

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

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亚洲机会股票（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４５７０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

摩根大通银行（境外）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富兰

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

公告等

转换转入起始日 暂不开通

转换转出起始日 暂不开通

注：（

１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２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金”）。

二

．

日常转换业务

１．

转换费率

（

１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

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

２

）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为：

１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净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申购费补差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净额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转入份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２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入份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３

） 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在相关基金的最新的招募说明书中载明。

２．

其它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本公司管理的基

金。

（

２

）本公司已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公司

网站刊登了《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及《国海富兰

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补充说明的公告》。

投资者可以查阅相关报纸或登录本公司网站了解具体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除此以外，基金转换业务

的办理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其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

３

）本公司新发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的公告为准。

（

４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应最迟在调整前

３

个

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

５

）本公司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三

．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起， 投资者通过好买基金以非现场方式申购本公司旗下国富中国收益混合 （基金代

码：

４５０００１

）、国富弹性市值股票（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２

）、国富潜力组合股票（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３

）、国富深化价值

股票（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４

）、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Ａ

（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５

）、国富成长动力股票（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７

）、

国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８

）、国富中小盘股票（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９

）、国富策略回报混合（基金

代码：

４５００１０

）、国富亚洲机会股票（

ＱＤＩＩ

）（基金代码：

４５７００１

）（仅限前端收费方式），将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申购费率按四折优惠，但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基金，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具体活动时间遵循好买基金在其公司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基金申购费率请详见该基金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

．

重要提示

１．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２．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公司开

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

３．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了解所投

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４５１８

、

９５１０－５６８０

、（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５５５

３．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营业网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

４．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５．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关于增加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

买基金”）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好买基金将代理本公司旗下十

只基金，即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富中国收益混合”，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１

）、富兰克林

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富弹性市值股票”，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２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富潜力组合股票”，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３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简称“国富深化价值股票”，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４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

（简称“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Ａ

”，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５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类］（简称

“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Ｃ

”，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６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富成长动

力股票”，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７

）、富兰克林国海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

强”，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８

）和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富中小盘股票”，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０９

）、 富兰克林国海策略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国富策略回报混合”， 基金代码：

４５００１０

）、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国富亚洲机会股票（

ＱＤＩＩ

）”，基金代

码：

４５７００１

）的基金销售业务。好买基金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二、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好买基金的营业网点及“好买基金交易网”（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进行上述基金的咨询及相关业务办理工作。

三、重要提示：

１．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２．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公

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

３．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ｔ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４５１８

、

９５１０－５６８０

、（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５５５

３．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营业网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

４．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５．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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